
  花蓮縣議會第 20屆第 17次臨時大會議員提案 

類  別 建設 案  號  15 

提案人 鄭寶秀 連署人 
黃馨、黃玲蘭、程美蓮 

蔡依靜 Lamen Panay 

案  由 
建請縣政府應要有所作為,應盡速協助新城鄉新秀村樹林腳

社區限建限高之檢討。 

說  明 

傅崐萁立法委員服務處於 111 年 3 月 2 日 10 時於新秀村樹

林腳社區活動中心,協調樹林腳社區限高之檢討案,並信誓

旦旦一個月內會給社區鄉親一個滿意回覆,但至今無疾而

終，有為的縣政府應苦民所苦,請國防部等相關單位溝通協

調,簡單的事勿複雜化,明明比電線桿低的原住戶房子,因年

久失修、漏水等而不能整修,若引民怨而爆發陳抗,為不智之

舉,本席特請縣府盡速處理,以平息民怨。 

辦  法  

審  查 

意  見 
 

議  決 照案通過。114.9.19上午 

 



 

 



 


